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飞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国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许海芳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４０８

，

８６５

，

８４９．５０ ３

，

５４４

，

５６１

，

２５５．５６ －３．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４８４

，

０４４

，

９４０．３０ ２

，

４８８

，

６２４

，

５６０．０１ －０．１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８２

，

１９６

，

６５３．８２ ４０．０８％ ６７３

，

５４６

，

７７８．６０ ２９．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０

，

５２８

，

０８０．５８ －６０５．７９％ －１９

，

７１１

，

４０９．３１ －３５．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４

，

０８０

，

７７９．８４ －３５２．７０％ －３５

，

９９７

，

６４０．２４ －１．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１５

，

６５１

，

７５１．２９ １１８．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４ －１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２３．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４ －１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２３．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８０％ －０．２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９

，

２１３

，

８４１．５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６５８

，

０８６．８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８

，

０５９．６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１１

，

４６４．０４

合计

１６

，

２８６

，

２３０．９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

，

５６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大东南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７．１４％ ２８５

，

４２４

，

８２５ ０

质押

２８５

，

３２４

，

７２０

浙江大东南集团

诸暨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００％ ２３

，

０４３

，

９４５ ０

质押

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２％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浙江省国际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８％ ４

，

４４８

，

７６３ ０

冻结

４

，

４４８

，

７６４

中国包装进出口

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２％ ３

，

９９９

，

２５０ ０

冻结

３

，

９９９

，

２３７

李福桥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３

，

３５９

，

７３５ ０

孙武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２

，

８７９

，

０００ ０

尹宣德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俞晓祥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８８５

，

０００ ０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聚宝三

号新型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０．１８％ １

，

４１５

，

６５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５

，

４２４

，

８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５

，

４２４

，

８２５

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

司

２３

，

０４３

，

９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０４３

，

９４５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４４８

，

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４８

，

７６３

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

３

，

９９９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９９

，

２５０

李福桥

３

，

３５９

，

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９

，

７３５

孙武彬

２

，

８７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７９

，

０００

尹宣德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俞晓祥

１

，

８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８５

，

０００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聚宝三号

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１

，

４１５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１５

，

６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两

者存在关联关系；

２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李福桥因参与融资融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３５９

，

７３５

股；股东孙武彬因参与融资融券通过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８７９

，

０００

股；股东俞晓祥

因参与融资融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2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

782,42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2013

年利润分配方案十转一后由

11,782,423

增加至

12,960,666

股

),

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

期限为一年。

2014

年

7

月

2

日

,

大东南集团与国信证券签订《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购回交易协议书》

,

购回国信证券持有股份公司

12,960,666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9%

。截止本报告期

末

,

大东南集团共持有公司

285,424,82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4%

。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或本报告期）

期初数

（或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１７

，

２０３

，

８６７．５ ３４３

，

０９３

，

７５８．００ －６５．８４％

主要购买设备，原材料所致

应收票据

８

，

９６５

，

２５７．７０ １７７

，

８９８

，

２５０．００ －９４．９６％

主要系公司本期一部分票据已贴

现，一部分用来支付材料款所致。

应收账款

１５５

，

５８７

，

５５９．１４ ６６

，

０８６

，

３４３．４５ １３５．４３％

主要系公司改变销售信用政策，回

款期延长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６１

，

３３５

，

０８７．２８ ６５

，

９１６

，

２７９．７９ １４４．７６％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１

，

７２３

，

３９５．２２ １

，

２７９

，

４４６．５０ ３４．７０％

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５６

，

３６１

，

７１３．３３ ３０

，

１０１

，

７１０．４１ ８７．２４％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５７

，

９１１

，

３６１．５２ １２

，

０５４

，

４７２．３４ ３８０．４１％

主要是客户预付定金定货所致。

应付职工工资

１９６

，

７１５．９０ ７９５

，

３４２．１０ －７５．２７％

主要系本期期末工资已领取所致。

应交税金

－６

，

９５７

，

９９４．１０ ９

，

６９６

，

８５４．７３ －１７１．７６％

主要系预交了地税税款所致

．

应付利息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０

，

９６０．７４ －６８．１２％

主要系本期已支付部分已计提的利

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５

，

９２９

，

３８３．９８ ３

，

６４７

，

４０９．０３ ６２．５６％

主要是销售增大，已计提未支付的

运输费，销售费，保证金增加所致

．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６

，

４６９

，

６６３．５５ ２３１

，

０６０

，

４８３．０９ －５８．２５％

主要系收购子公司

２５％

的外资股

权，冲减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７

，

１４５

，

２９９．５９ －２７

，

６７７

，

８６１．４２ ７４．１８％

主要系期初计提的坏账冲回较上年

同期较少，存货跌价转回较上年同

期较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１

，

４４８

，

５１８．４７ １５

，

０８６

，

７７２．１９ －９０．４０％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诸暨市大东南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本期确认的损益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２

，

９３５

，

４６１．９０ ７５

，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０３．５４％

主要系捐赠支出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９９９

，

４９７．５３ ３

，

１８３

，

２４９．６１ －６８．６０％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

致。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参与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份锁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自发行之日起

三年

承诺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本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大东南

小额贷款公司

避免关联方资金往来的

承诺，避免关联方资金往

来的承诺，承诺不会利用

关联关系转移资金，损害

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

合法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自承诺函签署

之日起至与小

额贷款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止。

恪守承诺，承

诺履行中

公司

公司在

＂

使用

８０００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时承诺：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资金期间，严格遵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

投资。 公司保证本次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到期后，及时归还

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的正常进行。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

恪守承诺，承

诺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５３％

至

－３３％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７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４９２．３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三季度销售增长幅度明显，预计四季度会持续三季度的良

好趋势，并体现一定业绩。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飞刚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代码:002263� � �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4-97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汪茂伦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汪茂伦先生因工作原因

,

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职务。

由于汪茂伦先生在任期内辞职

,

将导致公司监事会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汪茂伦先生公司监事的辞职生效时间为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新任监事之日。在补选监事就任前

,

汪茂伦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将按相关规定

尽快补选监事。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谨向汪茂伦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代码:002263� � �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4-95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12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1

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

间。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5

日

(

三

)

、会议地点

:

浙江诸暨千禧路

5

号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

,

议案二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所有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

(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单独计票。

三、会议出席人员

1

、截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

1

、登记时间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11

月

11

日 上午

9:00

—

11:30,

下午

14:00

—

16:30

2

、登记地点

: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5

号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6:30

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

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

—

11:30,

下

午

13:00

—

15:00;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６３

东南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362263 ;

(3)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

(4)

输入委托股数。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

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A)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B)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C)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D)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

三

)

注意事项

: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

1

、会议联系人

:

王陈、鲁丽娟

联系电话

:0575-87380005

传 真

:0575-87380005

地 址

: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5

号 邮编

:311800

2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附

:

授权委托书格式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

2014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浙江大东南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

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注

:1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

2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股票代码:002263� � �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4-94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绿海”

)

。

●

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为杭州绿海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

亿元

,

此额度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

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子公司归还后贷款后额度即行恢复

,

保证期限为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

年。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没有为杭州绿海提供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

本次对外担保发生前

,

公司对外担保额为

4.2

亿元

(

为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担保

),

本次担保发生后对外担保额度为

5.2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因杭州绿海的发展需要

,

根据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资金和业务发展情况

,

拟提供其向银行申请贷款、

综合授信时提供担保的额度

(

保证有效期自各子公司履行完相关主债务合同之日止

),

具体额度为

1

亿元

,

且

此额度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子公司归还后贷款后额度即行恢复。 公司

拟为上述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具体按照各方签订的相关合同

(

协议

)

承担责

任。

公司持有杭州绿海

100%

的股权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

了意见

,

因本次担保对象的负债率超过

70%,

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杭州绿海

被担保人名称

:

杭州绿海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注册地址

为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胡桥村

;

法定代表人黄飞刚

;

主要从事生产销售

BOPET

包装薄膜。

杭州绿海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总额

８２５

，

３２５

，

３２０．７６ ９３９

，

５０９

，

０２１．４９

负债总额

７８４

，

６３６

，

３０５．２８ ８８８

，

３４５

，

５０４．７１

净资产

４０

，

６８９

，

０１５．４８ ５１

，

１６３

，

５１６．７８

资产负债率（

％

）

９５．０７ ９４．５５％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１０

，

９８０

，

３８０．２６ １０

，

４７４

，

５０１．３０

净利润

－１２

，

５２４

，

０５４．０１ １０

，

４７４

，

５０１．３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公司将待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后

,

与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提供以上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杭州绿海进一步发展

,

满足子公司经营的需求。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杭州绿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作为子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必要为其的发展提供保证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

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

,

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项目投入需要

,

上述担保事项公平、公正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

,

未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是公允的

,

不存在利益转移的情形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五、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

公司总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伍亿贰仟万元

(

含本次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90%(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高科提供担保壹亿元

,

为控股子公司宁波万象提供担保壹亿贰仟万元

,

为参

股公司诸暨市大东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贰亿元

,

为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壹亿元

)

。 除此以外

,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代码:002263� � �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4-93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

年

10

月

26

日

,

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

开的通知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

董事

7

名

,

会议由黄飞刚董事长主持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

,

会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

:

一、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4-96

号公告及三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4-94

号公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详见同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4-95

号公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陈德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群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群言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８３４

，

７５５

，

７１３．８６ ５９７

，

５６５

，

４７３．７３ ３９．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３１

，

５８１

，

９２３．７６ ３５３

，

３０７

，

０４６．２９ １０７．０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５４１

，

０８２．３５ ６２

，

２２３

，

５８３．９７ １８．１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５８５

，

６７０

，

２２２．１９ ４６７

，

７８９

，

２６３．３８ ２５．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９

，

９５２

，

９２７．４７ ７２

，

８１７

，

９９０．００ ３７．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９７

，

７９２

，

２８２．７０ ７０

，

６３４

，

７４２．５０ ３８．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５２ ２４．５４

减少

４．０２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８４ １．４９ ２３．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８４ １．４９ ２３．４９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８

，

８４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德康

０ ２５

，

１０７

，

６００ ３８．４２ ２５

，

１０７

，

６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泉平

０ １１

，

４１７

，

０００ １７．４７ １１

，

４１７

，

０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０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胡正国

０ ２

，

６７５

，

４００ ４．０９ ２

，

６７５

，

４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五组合

３６３

，

８０３ ３６３

，

８０３ ０．５６ ０

无 未知

段玉青

３６１

，

２６７ ３６１

，

２６７ ０．５５ ０

无 未知

郭超

３３６

，

８８５ ３３６

，

８８５ ０．５２ ０

无 未知

周建国

２１０

，

０３１ ２１０

，

０３１ ０．３２ ０

无 未知

邓宏昌

２０９

，

３９５ ２０９

，

３９５ ０．３２ ０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

通风格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９

，

９５０ １４９

，

９５０ ０．２３ ０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３６３

，

８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３

，

８０３

段玉青

３６１

，

２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１

，

２６７

郭超

３３６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６

，

８８５

周建国

２１０

，

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０

，

０３１

邓宏昌

２０９

，

３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９

，

３９５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风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９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９５０

陈曼飞

１２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

，

６００

李锐

１１３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

，

８５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新股

Ｃ８

１１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

，

９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竞

争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０８

，

１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８

，

１３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１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陈德康、王泉平、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胡正国之

间，且与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２

、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

货币资金

１５４

，

００１

，

９２８．１５ １０５

，

６８０

，

２０７．７５ ４５．７２％

主要系本期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增加募

集资金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９

，

２９９

，

７６０．５５ ４

，

２２３

，

５２５．５４ ５９３．７３％

主要系本期预付广告费所致。

在建工程

６３

，

３２７

，

２３８．０９ １２

，

８８３

，

０９４．８７ ３９１．５５％

主要系本期新厂区工程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３３

，

５２５

，

４６０．５３ １６

，

１８１

，

９９７．４２ １０７．１８％

主要系期末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０

，

９８７

，

２７１．２８ ６

，

２２４

，

３５３．００ ７６．５２％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

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０．００ ３２９

，

０８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已全部归还银行借款，不计提

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专项应付款

１３

，

３０６

，

２１５．９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１－９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

营业收入

５８５

，

６７０

，

２２２．１９ ４６７

，

７８９

，

２６３．３８ ２５．２０％

主要系本期滴眼液销售较上年同期增

加较多所致。

营业成本

１６７

，

５８２

，

９１７．７３ １３９

，

９４０

，

７８２．４０ １９．７５％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引起成本增

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

，

３９４

，

０７２．４１ ５

，

２１３

，

５６４．１４ ４１．８２％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引起税

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４７

，

１２０

，

７９７．２４ ３１

，

７３０

，

６５４．２７ ４８．５０％

主要系公司的技术开发费及折旧费增

加较多所致。

财务费用

５

，

０８９

，

２０８．７５ ３

，

８８７

，

６７２．６４ ３０．９１％

主要系上年同期部分新厂区完工，借

款利息本期费用化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

，

２１５

，

６７０．２２ ６３７

，

７８９．２５ ９０．６１％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８

，

０７７

，

６９８．１１ １２

，

９９６

，

３７１．３３ ３９．１０％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较多，相应

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１－９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１－９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５９６

，

３９８

，

９１３．９０ ４７３

，

５９９

，

６７０．１８ ２５．９３％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引起现

金流量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８４

，

９９８

，

９９４．１５ ５２

，

５３０

，

０６２．６９ ６１．８１％

主要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

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１

，

０８０

，

８５８．５５ ２３

，

４８３．０７ ４５０２．７１％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较多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９

，

０９４

，

７９５．７０ ４２３

，

４２１．３０ ４４０９．６４％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００％

主要系本期筹集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４％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关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增加了“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募投项目，总金额为

９０００

万元。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上市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７

月

７

日至

８

日累计偿还银行贷

款

８０００

万元，另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

目已实施完毕。

３．２．２

关于委托理财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

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９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披露了上述委托理财相关

进展情况，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１２

。

３．２．３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１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完成了上述募

集资金置换手续。

３．２．４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８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发生上述情况。

３．２．５

关于工商变更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５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７

、临

２０１４－０１３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披露了注册资本等事项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１４

。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承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其

他

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确

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

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

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

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

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 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

定。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长期。

是

其

他

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准）后三年

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公司将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或控股股东、董事（不含独

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期

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每股净资产将相应调整。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也应遵守《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分

红

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及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股利分配计划》，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期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公司未分配利润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考

虑到募集资金到位后产生效益尚需一定的周期，发行当年由于新股

发行摊薄股本，从而可能影响到社会公众股东实际获得的回报，为

此，公司承诺发行上市当年分配的现金股利占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的比例不低于按下述公式计算的比例：最低现金分红比例

＝３０％×

发

行后总股本

／

发行前总股本。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陈德康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

参股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

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

行人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发

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

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

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期

限：长期。

是

股

份

限

售

陈德康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股

份

限

售

陈德康

若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承

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

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若违反本人对

公司股票锁定期限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

司所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确保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

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 如违反本人对公司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

完整的相关承诺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

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

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

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

关和

／

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

判、决定。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长期。

是

其

他

陈德康

公司上市（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为准）后三年

内，基于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达到触发启

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或回

购股票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不

会致使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控股股东的要约收购义务的

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将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或公司

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股票计划的决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公司提

交增持公司股票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若本人违反此项承诺，公司

有权将应付本人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 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

承诺义务为止。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在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本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累计减

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

，且减持不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

权；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

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本人将在减持

公司股票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违反本人对股份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股票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

司所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陈德康

作为公司董事，在本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上

述承诺。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东承诺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整。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长期。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王泉平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

参股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

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

行人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

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

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

持有发行人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

范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

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

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

遵守，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期

限：长期。

是

股

份

限

售

王泉平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王泉平

本人将基于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公司股份，并在减

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本人将减持所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且至多减持所持公司全部股票。 期间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东承诺

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整。 若违反本人对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意向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王泉平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

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政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

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长期。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上海景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

参股公司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

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持有发

行人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

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发行人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

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在

持有发行人

５％

及以上股份期间，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

范围，其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

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

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

遵守，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期

限：长期。

是

股

份

限

售

上海景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上海景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基于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并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在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公司）将减持所持公司股票，股票减持

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且至多减持所持公

司全部股票。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东承诺中所指的发行价将相应调整。 若违

反本公司对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意向的承诺，本公司

同意将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是

其

他

上海景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上

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

／

或行政

机关作出相应裁判、决定，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判、决定。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期限：长期。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董事长:陈德康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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